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文

件
校研发〔2016〕38 号

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关于实行博士

研究生指导小组制度的规定（试行）》的通

知

各学院（系、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关于实行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制

度的规定（试行）》经 2015 年 12 月 24 日学校第十届学位评

定委员会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关于实行博士研究生指导小

组制度的规定（试行）

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小

组申请表

3.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小



组成员变更申请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6 年 1 月 20 日



附件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关于实行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制度的规定

（试行）

为落实学校《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校党

发〔2014〕18 号）和《关于修订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

意见》（校研发〔2014〕126号），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进

一步提升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组成

第一条 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由博士研究生导师及相关学科

领域教师组成，鼓励跨一级学科组建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

第二条 每位博士研究生应由 3名以上（含 3名）教师组成

的指导小组负责指导，其中 1名为导师，其余为指导小组成员。

第三条 导师必须是具有指导博士研究生资格的教师；指导

小组成员应为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教师、或为具有博士学位的

中级职称教师，或为博士后研究人员。

第四条 聘任校外专家担任指导小组成员，专家应具有协助

指导博士研究生的经历。

第二章 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工作职责

第五条 博士研究生导师为指导小组组长，按《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暂行办法》（校研发﹝2005﹞88 号）



规定，导师对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全权负责。

第六条 指导小组成员注重从学术角度，协助导师指导博士

研究生培养，具体包括：

1.协助指导制定、修订和执行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

2.协助指导博士研究生制定课程学习方案和研究方案；

3.协助指导博士研究生修改、完善学位论文；

4.协助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其他学术活动。

第三章 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组员聘任与变更

第七条 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组建应在博士研究生入学之日

起 3个月内完成。

第八条 由导师提出指导小组成员建议人选，填写《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申请表》（见附件），说明拟

聘指导小组成员所承担的任务。

第九条 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成员聘任须经导师所在学科点

（组）审议，学院确认，报研究生院备案。

第十条 根据博士研究生培养实际需要，导师和研究生可申

请变更指导小组成员组成，但应经所在学科点（组）重新审议，

学院确认，报研究生院备案。

第四章 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组员权利与义务

第十一条 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应严把学术标准，注重提高

博士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和培养质量。



第十二条 在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制定、论文开题、中期考

核、论文预答辩等环节，指导小组应注重学术指导、学术评价和

学术把关。

第十三条 指导小组成员完整参与指导一名博士研究生的培

养过程，可视同其本人协助培养一届研究生，并作为研究生指导

教师资格年度审核、职称晋升的参考依据。

第五章 其他

第十四条 各学院（系、所）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

法，报研究生院备案。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附件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申请表

研究生
简况

姓名 学号 入学年月

所在学院
（系、所）

学科 联系电话

导师

简况
姓名 职称 联系电话

组员

简况

姓名 职称 学位

所在学科 所在单位

是否有指

导经历
联系电话

姓名 职称 学位

所在学科 所在单位

是否有指

导经历
联系电话

姓名 职称 学位

所在学科 所在单位

是否有指

导经历
联系电话



组员

承担

任务

（请逐一填写各组员所承担的任务）

学科点（组）

审核意见

学科负责人签字：年月日

学院（系、

所）意见

签字（公章）：年月日

备注：本表用 A4纸正反面打印，可另附页，学院（系、所）留存。



附件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成员变更申请表

研究生
简况

姓名 学号 入学年月

所在学院
（系、所）

学科 联系电话

变更

指导

小组

成员

情况

拟变更组

员姓名
职称 联系电话

所在学科 所在单位

变更后组

员姓名
职称 联系电话

所在学科 所在单位

变更原因：

原承担任务：

现计划承担任务：

导师意见

导师签字：年月日

学科点（组）

审核意见
学科负责人签字：年月日

学院（系、

所）意见
签字（公章）：年月日

备注：本表用 A4纸打印，学院（系、所）留存




	各学院（系、所）：

